
  



聖經對戰爭的教導 
前言 

我們已深陷二十一世紀。世界局勢正急速惡化。我們

曾寄予信賴的人們、我們所熟知並享受、甚至視為理

所當然的事物，正逐漸消失。當今世上許多人活在持

續的恐懼之中。我們親眼目睹，世界局勢的緊張程度

已達歷史新高。衝突、戰爭與恐怖主義行徑，如今充

斥著我們的頭條新聞與報導。 

世界陷入了一片狂熱之中，這使得許多人為自身的生

存而感到恐懼。與此同時，在我們國家以及世界其他

地區，一股嶄新的愛國情懷正在湧現。正因如此，各

國及其人民正團結起來，建立起過去被認為絕無可能

的新聯盟。 

一場被視為善與惡之間的角力正在進行。動員令已然

發出，導致暴力以暴力相報。人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

，被要求不惜一切代價「加入戰局」。 

人類普遍並未向神尋求幫助，而是倚靠自身的方法來

為世界帶來和平。在此背景下，我們發現神的兒女正

面臨許多重要的抉擇。聖經 

對於暴力、戰爭與殺戮有何教導？如何以聖經為依據

，成為反對任何形式戰爭的宗教良心拒服兵役者？我

們期盼這本小冊子能幫助讀者解答這些重要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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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對戰爭的觀點 

聖經中常以戰爭的詞彙來描述神——

如《民數記》11:10、23所提到的「神的怒氣」與「神

的忿怒」。天父極度反對一切不潔之物，這些終將被

毀滅。祂如同「吞滅的火」，因為「落在永生神的手

裡，真是可怕的。」 （申命記 4:24；希伯來書 

10:31）。「報應在我，我必報應。」（申命記 

32:35）。聖經也告訴我們，祂不能容忍罪惡：「你的

眼目太純潔，不能看邪惡；你不能容忍不義。」 

（哈巴谷書 

1:13）。主必審判祂的子民，並試煉那些在祂眼前行

惡的人，因為祂是「忌邪的神」，也是「爭戰之神」

，祂必在所定之時興起，向列國施行審判。——

出埃及記 20:5；15:3 

祂在過去與人類世界的交往中已如此行，未來也必將

祂的計劃與旨意貫徹至預定的終點。祂要我們全心全

意地愛祂、信靠祂、信賴祂。 

我們必須明白，這是為了我們的益處，並非祂的自私

。與此同時，神的妒忌是公義的，必會使罪人受到應

得的懲罰。墮落的人類以苦毒、怨恨和自私的眼光看

待神，這源於亞當之罪所帶來的定罪。 

以色列的勇士 

當我們開始探討上帝對以色列民族的作為時，我們看

到他們被吩咐要按軍隊編制進行人口普查。「以色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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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出埃及後的第二年，二月一日，耶和華在西奈曠野

的會幕中對摩西說：你要按宗族、家族，逐一按名點

算以色列全體會眾。 

你和亞倫要按著他們的軍團，數點以色列中凡二十歲

以上、能出戰的男子。」——《民數記》1:1-3 

以色列人在爭取應許之地的過程中，常由軍中將領帶

領。約書亞，這位「軍隊的元帥」（約書亞記 

5:14），曾受天使指示如何攻陷耶利哥。隨著號角吹

響，並在神的介入下，城牆「倒塌平地」，並被「徹

底摧毀」。 （約書亞記 6:1-

21）。再看看參孫的經歷。根據律法，參孫被視為一

位極其忠心的神僕。他的忠心體現在對神聖要求的順

服、對神事工的奉獻，以及對神立約子民以色列的忠

誠。 

以色列人本應與參孫合作，宣稱對巴勒斯坦土地的神

聖所有權並推翻所有對手，卻未能如此行。他們懼怕

非利士人，對神的信心微乎其微。 

神教導祂的子民如何爭戰。大衛告訴我們：「願耶和

華——我的磐石——受稱頌！祂使我的手 

練得善戰，使我的指頭練得善打。祂是我的慈愛，是

我的堡壘，是我的高塔，是我的拯救者；祂是我的盾

牌，是我所投靠的；祂使我的子民服在我手下。」（

詩篇 144:1） 

以色列將經歷許多戰爭。神甚至教導他們如何作戰。

「願耶和華——我的磐石——

受稱頌！祂使我的手能打仗，使我的指頭能爭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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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詩篇 144:1）。祂差遣他們上陣。 

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『你要為以色列人向米甸人報仇

：……摩西就對百姓說：你們要從中選出一些人，裝

備好去打仗，打米甸人，……從以色列各支派中，每

支派派一千人上陣。……他們就殺了米甸的諸王。』

」民數記 31:1-8 

神為祂的子民爭戰 

當以色列人被埃及王法老及其騎兵戰車大軍追趕時，

神為祂的子民爭戰。「法老將近，以色列人舉目觀看

，見埃及人追趕他們，便甚懼怕；以色列人就向耶和

華呼求。 

……摩西對百姓說：『不要懼怕，只管站住！看耶和

華今天要為你們施行拯救。你們今日所看見的埃及人

，以後再也不必看見了。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；你們

只管靜默，不要作聲。』」（出埃及記 14:10-

14）。海水分開，是以神的大能，以色列的軍隊便得

拯救。 

凡事皆有定時 

另一段值得思考的經文見於《傳道書》3:1、3、8：「

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：……有殺戮的時

候，有醫治的時候；有拆毀的時候，有建造的時候；

……有愛的時候，有恨的時候；有爭戰的時候，有和

平的時候。」 

許多人曾援引這些經文來為殺戮和戰爭辯護。當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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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細審視時，便會發現所羅門是基於他自身的豐富經

歷與觀察而寫下這些話。他是從社會角度闡述觀點。

他看見人們辛勤勞作以積聚財富，便睿智地提問：「

勞碌的人從勞碌中得什麼益處呢？」（傳道書 3:9） 

所羅門在論述的結尾寫道：「敬畏神，謹守祂的誡命

，這就是人的全部本分。因為神必將一切作為，連同

一切隱秘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都帶到審判台前。」

《傳道書》12:13,14 

一位滿有慈愛的上帝 

現在我們提出一個問題：「如果上帝正如《聖經》所

說的那樣是愛之神，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祂命令以色

列子民徹底消滅敵人的誡命呢？」 

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下：我們必須記住，以色列民族是

上帝立約的子民：「在全地萬族中，我只認識你們。

」 （阿摩司書 

3:2）。當以色列人進駐應許之地迦南時，當地狀況極

為惡劣。佔據該地的非利士人、亞摩利人及其他族群

，實質上可謂 

的野蠻人，他們從事各種偶像崇拜，並為其虛假的神

明與宗教獻上人祭。 

正因他們的邪惡與墮落已達至此等地步，神憑著祂的

智慧與公義，認為最妥當的作法是將他們滅絕，並在

該地安置一個能遵照祂的指示，達到高度文明的民族

。當猶太人即將進入那地時，耶和華為他們制定了一

套律法體系，並明確宣告若不順服必受懲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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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一條誡命便是：「不可殺人。」（出埃及記 

20:13）。惡意、仇恨與憤怒皆源於殺人的邪靈。 

聖經非常清楚地教導，以色列子民是神的選民。「在

全地萬族中，我只認識你們。」請看耶利米書13:11的

經文： 

「正如腰帶繫在腰上，我將以色列全體百姓和猶大全

體百姓都繫在我身上，」耶和華宣告，「使他們作我

的子民，為我的名聲、讚美和榮耀。」祂是「以色列

眾族的神」（耶利米書 

31:1）。「藉著你……地上萬族都必蒙福。」（創世

記 28:14） 

以色列的鄰國不斷對以色列發動戰爭，若以色列順服

神，祂便幫助他們；若他們悖逆神，祂便讓敵人得勝

。神透過先知向以色列明確表明，當今這充滿邪惡、

仇恨、戰爭與貧窮的時期，只是一種暫時的狀況。祂

的計劃旨在消除一切戰爭、仇恨、絕望與貧窮。 

這將在祂的國度建立時實現。 

因此，我們看到神以極其特殊的方式，在特殊的律法

與情境下，對待祂所揀選的子民。讓我們謹記祂賜給

他們的誡命：「不可殺人。」隨著我們進一步探討，

將會看見根據主在新約中的教導，生命應當被珍視，

而非受到威脅。 

新約對戰爭的觀點 

當我們研讀新約中的神之教導時，很快便會發現已發

生了轉變。天父如今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以色列民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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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這一切都始於祂親愛的兒子。主離開了祂的天上家

園，降生為一位完全的人。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

，道就是神。（約翰福音 1:1） 

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（我們也見過祂的榮

耀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耀，）充滿恩典與真理。……

祂在世界，世界也是藉著祂造的，世界卻不認識祂。

祂到自己的地方來，自己的人卻不接待祂。」 

（約翰福音 

1:14,10,11）。我們知道「他自己的」是指以色列民族

。他被他們拒絕，應驗了經上所說：「他被藐視，被

人厭棄；多受痛苦，常經憂患。」以賽亞書 53:3 

當彼拉多問聚集在主審判現場的猶太人：「我該怎麼

辦耶穌呢？這人被稱為基督（ 

）。」他們全都對他說：「釘他十字架！」 

（馬太福音 

27:22）。正如我們在記載的結尾所讀到的，彼拉多因

查不出祂有任何罪，便洗手不理這事。「眾人就回答

說：『祂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。』」馬太

福音 27:25 

在主事奉的整個過程中，祂一直渴望幫助以色列。「

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殺害先知，用石頭打

死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。我多少次願意聚集你的兒

女，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們不願

意！看哪，你們的房子必留給你們荒涼。」 

（路加福音 

13:34,35）。這是耶穌見證的一部分。正因拒絕了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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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獨生子，以色列未能得著他們長期尋求的。他們曾

尋求在神的引導下，持續獲得祝福與繁榮。 

「這樣，以色列人所尋求的，他們沒有得著；……（

正如經上所記：『神給他們沉睡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見

，耳朵不能聽見』）直到今日。」羅馬書 11:7,8 

教訓我們的例子 

我們現在再次引用聖經，談論神在舊約中與以色列建

立關係的目的。「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，我

們的祖先都曾在雲下，也都從海中經過；……這些事

都是我們的榜樣，要我們不要貪戀惡事，像他們那樣

貪戀。」 （哥林多前書 10:1-6）。 

從這段記載中，我們得到了這些警告，同時也藉此有

機會從中學習，好讓我們能竭盡所能地事奉神。天然

的以色列人從來就不是亞伯拉罕所受應許——

「地上萬族都必因你得福」 （創世記 

12:3）。他們作為一個民族，也並非那應許中屬靈部

分的繼承者，而這才是應許中最主要、最核心的部分

。當神與以色列立約時，約定的內容是：若他們遵守

律法，便能得著永生。如此一來，他們便能繼承那祝

福地上萬族——也就是全人類——的特權。 

神應許的繼承者 

使徒彼得所言：「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的」

（使徒行傳 

2:39），與主對以色列的一切作為，以及祂與他們作

為祂僕人亞伯拉罕子孫所立的約，完全一致。在耶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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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時代，他們仍懷有這盼望，正如保羅所說：「這應

許是我們十二支派所盼望的，他們日夜殷勤事奉神，

盼望這應許得以成就。」 （使徒行傳 

26:7）。當以色列人被證明不配成為亞伯拉罕之約的

繼承人時，他們便被剪除，外邦人則被接上，取代了

他們的地位。這些外邦人，如今作為個體，得以分享

「橄欖樹的根和肥沃之處」。（羅馬書 11:17）。 

唯有那些接受基督的人，才作為屬靈後裔的一員，被

立為「照著應許作的後嗣」。（加拉太書 

3:29）。正如我們所解釋的，這源於以色列的不忠。

「那被 

的建造者所棄絕的石頭，如今已成了房角石：……神

的國必從你們身上奪去，賜給那能結出合宜果子的國

民。」 （馬太福音 

21:42,43）。既然以色列不願被神使用來祝福其他列

國，他們那象徵性的義便歸於無有，王權的應許也不

再屬於他們。這應許被「賜給了一國」，就是屬靈的

以色列——「一個聖潔的國度，一個屬神的子民」。 

（彼得前書 

2:9）。經文告訴我們，這國度與其他所有國度截然不

同，是從地上萬民中揀選出來的。這國度將包括奴隸

與自由人，因為祂確實呼召了「一個為祂名而活的子

民」。（使徒行傳 

15:14）。請看以下經文，它們進一步闡明了這一點。

「外邦人必因祂的名得救。」 （馬太福音 

12:21）。「凡稱基督之名的人，都當遠離不義。」（

提摩太後書 

2:19）。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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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」（路加福音 

9:23）。「要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

德。」 （彼得前書 

2:9）。「你若至死忠心，我必賜你生命冠冕。」（啟

示錄 2:10） 

拒絕暴力與戰爭 

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無疑是《新約》所闡述的教義轉變

之關鍵。耶穌摒棄了當時世人熟知並接受的暴力與戰

爭觀念。透過祂的教導與親身榜樣，祂為我們指明了

一條認識天父旨意的道路。 

「我賜給你們一條新誡命，就是 

你們彼此相愛；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

愛。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

我的門徒了。」（約翰福音13:34,35）。這是一條比

律法之約下賜給猶太人的誡命更高、律法更崇高的誡

命。 

我們在基督耶穌裡受律法管轄。這在基督裡的律法，

就是我們盟約的律法，也是愛的律法。這律法是由我

們的元首賜給所有進入基督學校、並盼望成為教會班

級成員的人。彼此相愛，意味著要愛我們的鄰舍、弟

兄，以及我們天上的父。這甚至包含奉獻我們的時間

和才幹，為服事主而犧牲一切。 

「你們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」（約翰福音 

14:15）。我們必須明白，出於愛的順服是蒙父喜悅的

，這順服不應僅止於公義，更應彰顯出愛。它應當引

導我們遵行「那賜生命之靈的律」。（羅馬書 8: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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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主以身作則；祂透過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展

現了內心真實的意念。這才是真正遵守律法，也是保

羅在《羅馬書》中所論述的律法之義。我們渴望追隨

主的腳蹤，使心思意念與天父的靈和諧一致。神期望

我們內心的意念純正，並盡可能地制伏肉體。 

我們願全然順服神的旨意，將生命獻給主，不再追隨

肉體的軟弱。我們也願虛心受教，向祂學習，進而更

深認識天父。「我的父教導了我，」祂在約翰福音8:2

8中如此說。 「你們若常在我話語中，就 

是我的門徒；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

由。」約翰福音 8:31,32 

因罪而生的暴力，在當今世界猖獗蔓延。它以多種形

式存在，並滲透於許多文化之中。撒但，這罪的始作

俑者，在世上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……遍地遊行，尋

找可吞吃的人。」（彼得前書 

5:8）。他是「這世界的王」，並「叫不信之人的心眼

昏迷」。 （哥林多後書 

4:4）。受此影響，暴力已成為常態。這可能體現為與

鄰居的日常糾紛、校園或職場的衝突，甚至涉及國家

間的戰爭。 

我們知道這與我們主的教導背道而馳。聖經表明，我

們的主拒絕暴力，也拒絕以個人武力解決爭端。在馬

太福音26:51-

53中，耶穌糾正了彼得拔劍攻擊大祭司僕人的行為，

這導致其中一人受傷。耶穌知道祂必須甘心被他們帶

走。祂對門徒說：「把你的劍收起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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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後我們再未聽聞門徒在事奉主時使用武力或暴力。

祂本可差遣「成千上萬的天使」前來，但祂並未如此

行。祂不願為了個人的安逸而動用神聖的大能。 

耶穌從未為脫離苦難而禱告，而是歡歡喜喜地將這一

切作為祂犧牲的一部分來承受。我們在自己的生命中

也當如此行。我們應當放下自己的意願，不惜一切代

價去成就神的旨意。「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

」腓立比書 2:5 

對待敵人的新態度 

我們的主也教導我們要對敵人抱持新的態度。「我卻

告訴你們：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咒詛你們的祝福，

為那恨你們的行善，並為那虐待你們、逼迫你們的人

禱告。」（馬太福音 5:44） 

起初我們或許會說，這是一個難以達到的標準，而我

們說得沒錯。這種愛超越了愛鄰舍的範疇。常言道，

愛那些愛我們的人是容易的。但要愛我們的仇敵，正

如俗語所說，我們必須懷有寬廣的心胸，對他們全都

慷慨大方。這意味著一種心靈的狀態，充滿了如此豐

盛的愛，以致連仇敵也無法在我們心中激起任何惡意

。 

這樣的愛心中，絕無報復或仇恨的容身之地。這並非

意味著我們容忍邪惡或不公義，亦非表示我們與之同

流合污。我們反對那些壓迫弱小與無助之人的行徑。

當今世人的心態往往是為了自保或滿足私利而傷害他

人。我們應當「恨惡邪惡，愛好良善」。 （阿摩司書 

5:15）。對於忠心跟隨主腳蹤的人來說，這一切都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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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重要。這是將信仰付諸實踐的典範，也是展現你「

全心」愛主的途徑。（馬太福音 

22:37）。我們也要記住，那些在神面前犯罪作惡的人

，必得其報。哥林多前書 3:8 

生命原則 

我們的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生活原則，其特徵在於溫柔

與促成和平。「虛心的人有福了：……哀慟的人有福

了：……溫柔的人有福了：……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

：……憐憫人的人有福了：……心潔的人有福了，因

為他們必得見神。 

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女。」

（馬太福音 5:1-

12）。我們的主在登山寶訓中說出這些話，是為了教

導祂的門徒，進而教導我們。我們要順服祂的旨意，

並虛心受教。 

祂希望我們操練自制，溫和謙卑，不輕易動怒或煩躁

。祂希望我們對他人的惡行展現憐憫，並給予真正的

寬恕。我們的行為未必總是完美，但我們要懷抱完美

的意圖。我們應當成為和平之子，愛好和平，並把握

機會幫助他人。主的子民要與眾人同情，卻不與這爭

戰的世界中的任何一方結盟。 

對神心懷純潔，會體現在和平的渴望，以及致力於促

進他人和平的努力上。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，這個

充滿邪惡的現世中，這點尤為真實。的確，黑暗憎恨

光明，公義的敵人必會憎恨並迫害那些渴望過討父神

喜悅生活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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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正在尋找那些對公義原則如此忠心，以致於會實踐

公義的人。即使在遭受敵人迫害時，也應如此對待他

們。「人若因我的緣故辱罵你們、逼迫你們，並捏造

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。你們要歡喜……

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」 （馬太福音 

5:11,12）。我們也在彼得前書 4:16 

讀到：「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，他不要 

感到羞恥，倒要為此榮耀神。」我們的主進一步向我

們保證說：「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但你們可以放心，

我已經勝了世界。」約翰福音 16:33 

新約教導的責任 

我們在世上當作客旅和寄居者。這意味著我們要對神

的律法負責，而非對人的律法負責。請看神就此給我

們的勸誡：「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，是君尊的祭司，

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

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：…… 

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勸你們這作客旅、寄居的，要遠離

肉體的私慾，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；你們的行為要

端正。」（彼得前書 2:9-

11）。當人的律法不與神的律法相衝突時，我們就當

順服人的律法。 

我們都知道，天父視順服祂的旨意為極其重要的事。

關於以色列民族的所有教訓，都向我們表明了這一點

。我們的主也曾以此教導我們，祂說：「所以，該給

凱撒的，就給凱撒；該給神的，就給神。」（馬太福

音 22:21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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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研究者的主張是，他們的公民身份在天上，而透

過順服天上的主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（ 

）便放棄了對地上君王——即政府的順服。 

對任何地上政府的效忠宣誓，對外邦人或外國人而言

並非必要，而聖經學生對此提出異議，並非因為他們

反對法律與秩序，或不願受其所居住之政府的管轄，

而是因為他們已將效忠獻給了更高的權柄——

天上的主。對他們而言，祂的話語、祂的命令等，才

是至高無上的——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懇求你們。 

我們應當遵守法律，並可尋求法律的保護，但無須被

迫與我們的君王為敵。經文吩咐我們要「順服一切的

制度」（彼得前書 

2:13），除非這會違背我們的良心或上帝的律法。使

徒保羅指出，公義是我們向應受尊榮者獻上尊榮、敬

意與服務的考量依據。 

我們應當信靠天父，祂正按著祂的計劃與旨意安排萬

事。祂特別關注我們如何實踐祂愛子向我們啟示的教

導，這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。「那日（的火）必

試煉各人的工程，看是何等樣。」 （哥林多前書 

8:13）。這「火」將揭示我們在一生中培養出何種品

格。我們的信心應當建立在神的寶貴應許之上，據說

這些應許如同金、銀與珍寶。我們不可使用其他無法

經受這火的試煉的材料來建造。使徒告訴我們，凡是

按照世俗的方法和傳統所建造的，都將被毀滅。 

天父容許萬國自欺（ 

），以為自己能解決世上的一切問題。我們已見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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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平從未持久，新的衝突總會突然爆發。這些暴力與

戰爭的事件，正協助預備人類世界迎接神那永恆和平

的國度。從當今這邪惡世界的狀況，我們看得出人類

已遠離基督的靈。 

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」（羅馬書 

8:9）。我們應當明白，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。 

主的子民當銘記主所賜予的特別囑咐，要成為和平之

子。因此，讓我們「與眾人同求和平，並追求聖潔；

非有聖潔，誰也不能見主。」（希伯來書 12:14） 

結語 

《新約》教導我們，耶穌拒絕了暴力與戰爭的概念。

祂以身作則教導我們，並頒布了「要全心愛主你的神

」以及「要愛人如己」的誡命。 （馬太福音 22:37-

39）。這種對待敵人的新態度，拒絕使用武力與殺戮

。這類品格奠基於愛與促成和平的原則之上。 

不久之後，大衛所預言的經文「祂使戰爭止息」必將

應驗。（詩篇 46:9）。實現這預言的方法在彌迦書 4:3 

中揭示：「他們要把刀劍打成犁頭，把長矛打成鐮刀

； 國不舉刀攻打國，他們也不再學習戰爭。」 

終有一日，全地的人民都將享有永恆的和平，並能在

那復原且完美的地上，永遠和諧地生活。 

基於宗教信仰而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持良心拒服兵役立

場，無疑具有堅實的聖經依據。是否採取良心拒服兵

役的立場是個人的抉擇，應建立在個人的研讀與禱告

之上。願天父在您思考生命中這極為嚴肅的議題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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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導並指引您。凡事都要信靠祂，因為祂「必不撇下

你，也不丟棄你。」（希伯來書 13:5） 


